
附表：
金坛市行政服务中心信息工作考核记分标准

	       采用方式
采用单位
	简讯（分）
	500字以上宣传报道（分）

	“中心”简报、
“中心”网站
	5
	10

	中国金坛网、
今日金坛、

电视台等媒体
	10
	20

	市委办、政府办
约稿
	20-60（视情况而定）

	常州市级（厅局级）各类媒体
	15
	30

	省部级各类媒体
	20
	40

	国家级各类媒体
	40
	60


注：1.完成年度考核上报指标的窗口、分中心得20分。

2.信息考核100分占综合考核2分，超额得分的，20分占综合考核1分，加3分封顶。


